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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空手道協會 110 年度 A 級裁判講習會 

暨線上專業進修課程(增能研習)申辦計畫 

本計畫經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110 年 10 月 29 日體總業字第 1100001793 號函備查 

一、 依據：依據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輔導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裁判制度章

則第二點辦理。 

二、 目的：為提高國內空手道裁判專業倫理素質，使其秉持專業、公正、公平

及熱誠，讓運動競賽順利進行並發揮運動教育之價值。 

三、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 

四、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空手道協會。 

五、 承辦單位：中華民國空手道協會。 

六、 協辦單位：臺北市立內湖高級中學、高雄市體育總會空手道委員會、高雄

市社會教育館 

七、 舉辦日期：110 年 11 月 27 日至 11 月 28 日(星期六、日)及 12 月 3 日至 12

月 5 日(星期五、六、日)，共計五日。 

八、 舉辦地點： 

⚫ 110 年 11 月 27 日至 11 月 28 日： 

A 級檢定、升等及見習者：臺北市內湖高中 A 棟 1 樓大階梯教室 

增能研習：線上視訊教學(使用 Google Meet)  

必修課程 11/27；選修課程 11/28  

⚫ 110 年 12 月 3 日至 12 月 5 日：高雄市社會教育館 

九、 講習人數：預計 50 人，不滿 20 人則不舉辦。 

十、 參加對象及資格： 

(一) 取得本會核發之空手道證書成人参段以上。 

(二) 取得 B 級裁判證滿三年以上，具從事裁判實務執法經驗。 

(三) 已取得 A 級裁判資格，得參加專業進修課程講習者(增能研習)。 

(四) 升等者： 

1. 已取得 A 級裁判資格，但未達主審/副審雙 A 資格者。   

2. 取得 B 級裁判未滿三年者。 

(五) 見習者：凡不合上述資格，而自願參加講習會者不得參加考試，但講習

會結束後全程參與者，可發給參加證書。 

十一、 報名方式：報名表如附件一 

(一)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0 年 11 月 1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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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報名方式：上網填表單 https://forms.gle/pa1yv7SQ4rHw6Evs5。 

(三) 繳交資料：報名資料請寄至本會(地址：104 臺北市合江街 41 巷 13 號) 

1. 報名表(含 1 吋照片 1 張)。 

2. 檢附國民身分證、護照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3. 繳交最近一個月內核發之無違反前條規定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良民

證)；具外國籍者，應檢附原護照國開具之行為良好證明文件影本。 

4. B 級裁判證影本。參加增能研習者請繳交 A 級裁判證影本。 

5. 證件照電子檔。 

(四) 報名費用：請於報名同時匯款至本會。 

1. 參加 A 級檢定者報名費新台幣 4,000 元。 

2. 參加升等及見習者報名費新台幣 2,000 元。 

3. 增能研習報名費新台幣 1,000 元整。 

4. 匯款帳號： 

戶名：中華民國空手道協會蘇尚志 

銀行：臺北富邦銀行-文德分行(代碼 012) 

帳號：00442102-158787 

5. 通過者需再繳交證書費新台幣 500 元整。 

(五)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裁判資格之檢定： 

1. 犯傷害罪章。但其屬過失犯，不包括之。 

2. 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妨害風化罪章及妨害

自由罪章。 

3. 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 

4. 犯殺人罪。 

5. 違反運動禁藥管制辦法相關規定。 

十二、 課程內容：如附件二，參加專業進修課程(增能研習) 11 月 27 日為必修

課程。 

十三、 授課講師資歷：聘請國內資深國際級裁判及專家學者授課。 

十四、 及格標準：學、術科成績 85 分以上。 

十五、 發證方式：報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核備後，由本會核發 A 級裁判證及

資格(時數)證明。 

十六、 其它注意事項 

(一) 講習會參加人員所需資料由主辦單位提供。 

(二) 交通和住宿請自行處理，校園開放停車。 

https://forms.gle/pa1yv7SQ4rHw6Ev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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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校園內嚴禁吸菸，請學員務必配合。 

(四) 因配合校園規定(禁用紙杯)，請學員自行攜帶環保杯使用。 

(五) 全員一律穿著裁判正式服裝，形研習課程請著空手道服。 

(六) 課程時間及師資安排如有異動，主辦單位保有更動權益。 

(七) 凡參加裁判講習會必須參加筆試及術科測驗，已報名但有不可抗拒因素

而無法參加全國裁判講習會者，須提出證明資料由本會提交考試委員會

審核通過之，始得保留原資格。講習會結束後一星期內，可申請成績複

查。 

(八) 受理完成報名所繳報名費，如無正當理由，無故缺席者，一律不予退費。 

(九) 必須參加本次講習會取得裁判資格者始得向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申

請年度出國參加講習會或進修。 

(十) 參加 110 年度 A 級裁判專業進修課程講習者(增能研習)，將優先聘任為

111 年度全國賽事裁判。。 

(十一) 下列人員報名參加裁判講習會，毋須繳交報名費，但若參加升等考試

者仍須繳交相關費用：持有本會柒段且年齡 65 歲以上者，持有本會捌

段者。 

(十二) 學、術科考試不可以提前考試，以示公平性。 

(十三) 請假規定：有以下任一點，即不予通過 

1. 於學、術科考試時間請假。 

2. 請假時數超過 4 小時(含)以上。 

十七、 本計畫經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110 年 10 月 29 日體總業字第

1100001793 號函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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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空手道協會 110 年度 A 級裁判講習會報名表 

(上網填報表單則無需填寫此報名表) 

姓名  

1 吋相片 1 張 

(浮貼) 

另附電子檔製證用 

性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最高學歷  

服務單位 

現任職務 
單位：                    職務： 

通訊地址  

已取得之 A 級裁

判證書字號 / 資

格 (無則免填) 

 

 

對打：    形： 

段位 / 

段位證書字號 
 

107年之前B裁判證

書字號(附影本)  

e-mail  
電話  

手機  

報名項目及應繳

費用 

(請勾選) 

□參加 A 級檢定者，新臺幣 4,000 元。 

□增能研習者，新臺幣 1,000 元。 

□升等者及見習者，新臺幣 2,000 元。 

□毋須繳交費用者：□捌段；□柒段並年滿 65 歲。 

□其他，請說明： 

1. 本報名表及附件請於 110 年 11 月 11 日前寄達本會，逾期不受理。 

2. 檢定者及升等者請檢附 107 年 11 月之前取得 B 級裁判證書影本或 A 級裁判資格證書影本。 

3. 增能研習者請檢附 A 級裁判證影本。  

4. 附 1 吋相片 1 張及電子檔。 

5. 參加 A 級檢定者必須繳交最近一個月內核發之無違反前條規定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具外國籍者，

應檢附原護照國開具之行為良好證明文件(良民證)影本。 

6. 請上 google 表單填寫報名資料。https://forms.gle/pa1yv7SQ4rHw6Evs5 

7. 以上所列之報名資料不完整者，恕不受理報名。    

※申請人簽名： 

 

 110 年    月    日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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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空手道協會 110 年度國家 A 級裁判講習會預定課程表 

 

時 間 11 月 27 日(六) 11月 28日(日) 12 月 3 日(五) 12月4日(六) 12 月 5 日(日) 

08：10 

09：00 

裁判之職責 

及素養(增能必修) 

(會長蘇尚志) 

WKF 形最新

規則 

(陳偉民) 

 
執法案例 

(考試委員) 

裁判實務示範 

(考試委員) 
09：10 

10：00 

專項術語(專項外

語)手勢與旗號 

(增能必修) 

(楊德華) 

WKF 對打最

新規則 

(陳偉民) 

術科考試-對打 

(考試委員) 

裁判實務：全

員實作演練 

(考試委

員) 

10：10 

11：00 

紀錄方法 

(增能必修) 

(陳偉民) 
裁判技術 

資訊科技運用 

(曾仁鴻) 

術科考試-對打 

(考試委員) 裁判實務：全

員實作演練 

(考試委員) 11：10 

12：00 

國家體育政策 

(增能必修) 

(葉副秘書長明兆) 

術科考試-對打 

(考試委員) 

12：00 

13：00 
午  餐 午  餐 午  餐 午  餐 午  餐 

13：10 

14：00 性別平等 

(馬旭) 

(增能必修) 

執法案例 

(高程輝) 

裁判技術 

資訊科技運用： 

電腦計分板及形

評分板操作 

(考試委員) 
裁判實務：全

員實作演練 

(考試委員)  

裁判實務：全

員實作演練 

(考試委員) 

14：10 

15：00 

執法案例 

(邱俊忠) 

15：10 

16：00 

WKF最新規則執法

重點 

(黃成金) 

執法案例 

(翁明強) 

執法案例 

(考試委員) 

16：10 

17：00 
WKF 最新裁判英

文試題案例分享 

(楊德華) 

執法案例 

(陳忠信) 

執法案例 

(考試委員) 

17：10 

18：00 
 

執法案例 

(考試委員) 

18：00 

18：30 
晚  餐 

 
18：30 

19：20 

筆  試 

(考試委員) 

19：20 

20：10 

術科考試-形 

(考試委員) 

＊授課時間暫定，如有變更另行通知。 

＊考試委員：楊德華 陳偉民 曾仁鴻 謝國城 翁明強 高程輝 

附件二 


